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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3-445） 

楊委員就行政院應立即檢討電價合理性，將部分盈餘反映於電價下降，並跨部會研議平抑物

價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近期因國際燃料價格持續下跌、及台電公司經營績效改善，該公司 103 年預期可出現 200 億元

盈餘。為照顧民生，台電公司將以 103 年因燃料價格下跌所節省之 90 億元成本，扣除空戶後

以一般住宅及小商家為回饋對象，並於用戶下次帳單中直接扣除，細部回饋作法將於 104 年 1

月 10 日前提出。 

二、為落實能源價格合理化政策，首應建立電價調整之公開透明機制，不僅提供電價調整之合理依

據，亦能反映燃料價格變化。經濟部已擬具新「電價計算公式」，增訂電價費率依燃料價格

連動之定期檢討調整機制，於 102 年 9 月 11 日由本院送 貴院審查，經濟部將依 貴院審查

結果，督促台電公司公開透明充分揭露燃料成本資料，定期依電價公式調整電價費率，建立

可長可久之機制。 

三、為維持國內物價穩定，本院已成立跨部會「穩定物價小組」，視國內物價情勢不定期召開會議

，共同維持物價穩定，包括： 

(1)農委會監測農產品價格及穩定供需； 

(2)交通部協調大眾運輸票價及計程車業者購油費用補貼； 

(3)公平會「防治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」及法務部「打擊民生犯罪執行小組」加強查

緝不法囤積、聯合哄抬、人為操縱； 

(4)消保處維持合理價格及協調提供平價商品； 

(5)經濟部亦定期召開「重要商品及原物料市況監理小組」，掌握重要民生商品價格變

化，促請業者配合，共同穩定物價。 

四、另為因應 104 年春節前可能物價波動，本院穩定物價小組已責成各相關部會嚴密監控各類農漁

畜商品、民生物資的市場供需與價格狀況，適時執行各項調配措施，以充裕供應、提供民眾

多元選擇。 

（二十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國內油、電價格購置成本均大幅調降，

油價已經彈性調降，但電價卻未見調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558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3-453） 

林委員就國內油、電價格購置成本均大幅調降，油價已經彈性調降，但電價卻未見調降問題

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民國 92 年以來國際燃料價格大幅上漲，且新增電源多以成本較高的天然氣進行發電，以 102

年為例台電公司每度售電之購電燃料成本增加 164%，每度售電成本增加 60%。 

二、政府雖分別於 95 年、97 年、101 年及 102 年核定台電公司調漲電價，惟均未足額反映燃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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漲成本，平均每度售電單價僅增加 40%，遠不如燃料成本及每度售電成本增加幅度，截至 103

年 10 月底台電公司累積虧損達新臺幣 1,904 億元。 

三、近期因國際燃料價格持續下跌及台電公司經營績效改善，該公司 103 年預期可出現 200 億元盈

餘，為照顧民生，台電公司將以 103 年因燃料價格下跌所節省之 90 億元成本，扣除空戶後以

一般住宅及小商家為回饋對象，並於用戶下期帳單中扣除，細部回饋作法將於 104 年 1 月 10

日前提出。 

四、為落實能源價格合理化政策，首應建立電價調整之公開透明機制，不僅提供電價調整之合理依

據，亦能反映燃料價格變化。經濟部已擬具新「電價計算公式」，增訂電價費率依燃料價格

連動之定期檢討調整機制，於 102 年 9 月 11 日由本院送 貴院審查，經濟部將依 貴院審查

結果，督促台電公司公開透明充分揭露燃料成本資料，定期依電價公式調整電價費率，俾建

立可長可久之機制。 

（二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近期國際原物料價格下跌，政府應合

理反映油、電價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559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3-460） 

邱委員就近期國際原物料價格下跌，政府應合理反映油、電價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

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油價部分：中油公司國內油價調整係依照浮動油價機制，每週按公式計算調整，以 103 年 6 月

30 日與 12 月 8 日兩時點之「國際指標原油（7D3B）及匯率 80%的變動幅度」相較跌幅為

29.1%，而同時期「國內 92 無鉛汽油稅前批售價跌幅」為 31.2%，顯示中油公司已反映國際油

價之跌幅，惟國內習慣以零售價作為比較基礎，而零售價尚包括依法辦理之貨物稅、能源與

環境負擔（空污費、土污費、石油基金）及營業稅等稅費，致兩者之漲跌幅有所落差。 

二、為落實能源價格合理化政策，首應建立電價調整之公開透明機制，不僅提供電價調整之合理依

據，亦能反映燃料價格變化。經濟部已擬具新「電價計算公式」，增訂電價費率依燃料價格

連動之定期檢討調整機制，於 102 年 9 月 11 日由本院送貴院審查，經濟部將依 貴院審查結

果，督促台電公司公開透明充分揭露燃料成本資料，以定期依電價公式調整電價費率，俾建

立可長可久之機制。 

三、近期因國際燃料價格持續下跌及台電公司經營績效改善，該公司 103 年預期可出現約 200 億元

盈餘。為照顧民生，台電公司將以 103 年因燃料價格下跌所節省之 90 億元成本，扣除空戶後

回饋一般住宅及小商家，並於用戶下次帳單中直接扣除，細部回饋作法將於 104 年 1 月 10 日

前提出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缺水問題嚴重，政府當需立即加強宣

導省水觀念，並考量啟動應急方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
